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公告编号：2017-039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泸天化”）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

第 53 号），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对深交所关注的相关事项进行回复并披露如下：  

一、承诺事项公告中称，上述承诺变更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

“《4 号指引》”）的要求。请你公司函询泸天化集团，要求其进一步说明，该承诺变更是否

存在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按期

履行的情况；若不存在，认定上述变更符合《4 号指引》的合理性及其依据。请你公司律

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同业竞争相关承诺 

2015 年 6 月，泸天化将持有的天华股份 60.48%股权出售给泸天化集团，并于 2015 年

6 月 4 日办理完成了过户手续。交易完成后，泸天化不再持有天华股份股权，泸天化控股

股东泸天化集团持有天华股份 60.48%的股权。泸天化、天华股份均有尿素的生产和销售，

两者存在同业竞争。针对泸天化与天华股份存在的同业竞争，2016 年 6 月 22 日，经泸天

化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继续履行同业竞争解决措施及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泸天化集团承诺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以前解决上述同业竞争。

截止到 2017 年 4 月 11 日，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泸天化集团未能按期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泸天化集团于 2017 年 4 月 5 日向泸天化股份提交《关于继续履行同业竞争解决措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施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提案》，承诺将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二、承诺变更的原因 

2016 年 5 月，泸天化集团出具《同业竞争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作出了

如下承诺：在承诺作出后 12 个月内，本公司作为天华股份的控股股东，将通过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和合法的决策程序，合理督促天华股份将与泸天化存在同业竞争

的尿素业务相关资产全部出售给与泸天化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或以其他方式彻底解

决天华股份与泸天化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但由于政策变化、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等客观原

因导致承诺无法按期履行。 

（一）天华公司经营状况恶化，不具备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条件 

1、天然气价格政策变化导致成本增加 

继 2015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理顺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5]351 号）、《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并进一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2688 号），2016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布《关于推进化肥用气价格市

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2350 号），明确“为推进化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优化天然气资源配置，全面放开化肥用气价格，由供需双方

协商确定” 。天华公司化肥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天然气，随着化肥用气价格市场化改革

的进一步推进，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企业议价能力进一步下降， 2016 年天华公司未能

享受作为调峰企业可享受的可中断气价，受天然气价格政策变化影响，天华公司成本进一

步增加，利润总额减少。 

2、化肥行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的形势更加严峻 

近五年来，我国尿素产能快速扩张，2016 年底达到了近 5 年来最高点，中国尿素总

产能从 6541 万吨增长到了 8655 万吨，年平均增长约 6.6%， 由于产能的大幅增长，供大

于求的局面更加突出，2016 年 5 月前，我国尿素行业平均开工率一直保持在 70%的水平



 

运行，此后一路下降到年底最低点 49.88%，过剩产量严重拉低化肥产品市场价格。同时

近年来，“页岩气革命”带来的低气价为美国国内尿素生产形成了巨大利好，尿素产能陆

续呈现爆发式增长，2016 年，阿拉伯湾和美国海湾尿素 FOB 价较 2015 年下滑了约 80 美

元/吨，均价在 206 美元/吨，中国 FOB 均价 223 美元/吨，实现了价格四年连跌，国际尿

素价格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价格。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公安部、农

业部、工商总局、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意见》

（食安办【2015】18 号）。在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方面，严格管控化肥、农药、兽药等农

业投入品使用，组织实施“到 2020 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随着这一行动、国

家环保等各方面政策的趋严，进一步加剧了化肥行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的局面。天华股

份 2016 年尿素平均销售价格较上年下降约 273 元/吨，降幅达 20%，主营业务收入减少约

1.53 亿元。 

3、天华股份规模较大、利益主体多、问题复杂 

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天华股份资产总计 36.35 亿元，负债总计 35.54 亿

元，净资产为 0.81 亿元，2016 年净利润为-4.23 亿元，资产负债率 97.77%，负债总额中金

融负债 27.24 亿元，债务负担沉重。 同时天华在当地属于大型国有企业，天华股份资产

规模较大，拥有员工 1486 人，利益主体较多，问题复杂。 

鉴于天华股份及尿素行业的上述情况，天华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不具备引入战略

投资者收购天华股权的条件。同时天华公司化肥装置技术先进，在行业属领先水平，具有

一定竞争力，不属于去产能的范畴，若将天华公司破产重整，或将生产装置关停或转让给

第三方，将严重影响天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于公司、债权人、员工的利益造成极大的

损失，也将会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受国家政策和宏

观经济环境及天华公司自身债务、人员负担沉重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泸天化集团拟通过出

售天华股份股权或者尿素业务相关资产给与泸天化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尚不具备条件。 

（二）泸天化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延迟解决同业竞争 

2016 年 12 月，泸天化集团与省中行、省农行、泸州市国资委签订《关于共同推进泸

天化集团转型升级脱困的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启动泸天化集团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泸天

化集团在筹划债转股过程中，拟通过对泸天化股份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市场化债转股”

方式，调整对泸天化和天华公司的持股比例，一并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基于上述总体思路，

泸天化在停牌后，对泸州市国资委旗下优质资产进行了梳理，但鉴于 2015 年泸天化实际

控制人由省国资委变更为泸州市国资委，而且近年受市场大环境制约，泸天化业绩受到较

大影响，上述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将构成重组上市，经向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沟通、汇报

并反复综合论证，上述优质资产不完全满足重组上市条件，最终重组各方一致决定终止本

次资产重组事项，使得泸天化和天华股份的同业竞争问题也未能及时得到解决。 

二、请你公司函询泸天化集团，要求其进一步说明，对解决上述同业竞争问题的后续

方案、相关时间安排及其可行性。 

回复： 

泸天化集团是建国后首家成套引进西方装置，利用天然气生产化肥的企业，曾为中国

化肥和化工产业发展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目前生产装置工艺水平、能耗标准仍处于同行业

先进水平。近年受行业产能过剩、主导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历史债务沉重等因素

影响，企业经营处于困境。泸天化集团的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的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关

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和 《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为泸

天化集团实现债务优化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2016 年 12 月，泸天化集团与省中行、省农行、泸州市国资委签订《关于共同推进泸

天化集团转型升级脱困的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启动泸天化集团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按照

以深化内部改革为基础、以银行债转股为核心，以重大资产重组为支撑、以政府政策和资



 

源支持为保障的总体思路，泸天化集团拟通过对泸天化股份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市场化

债转股”方式，调整对泸天化和天华公司的持股比例，在此过程中统筹规划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虽然目前泸天化股份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未能按计划实施，但并不影响上述合作框

架协议，泸天化集团正在按照法律、法规及各项规范的要求，继续推进解决公司债务问题。

在未来的一年里，泸天化集团将在债权优化的过程中，统筹考虑调整泸天化和天华公司的

业务和产权关系，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从根本上解决泸天化和天华股份的同业竞争问题。 

三、承诺事项公告中称，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是导致承诺延期的原因之一。4 月

11 日，你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复牌，该公告披露称你公司停牌期间依据与债权

人签订的框架协议，积极寻找优质资产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但最终由于泸州市国资委旗

下优质资产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而无法继续推进。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在重组停牌期间，

你公司是否对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你公司了解到拟注入的资产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时

你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推进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此外，请你公司财务顾问详细说明，在

了解到拟注入的资产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时，是否及时给公司提出了专业意见、是否对该

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回复： 

由于公司控股大股东与主要金融债权人筹划市场化债转股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开市时起停牌。后经与各方论证，公司确认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26 日开市时起按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2016 年

12 月 30 日，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签署的《关于

共同推进泸天化集团转型升级脱困的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司与各参与方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沟通及论证工作，具体如下： 

1、停牌期间的主要工作情况 

（1）公司股票停牌后，成立了控股大股东、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以及本公司相关人员



 

组成的工作小组，并选聘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 

(2) 由于泸天化股份公司原存续业务在短期内很难实现盈利能力的大幅度增长，银行债

转股后虽然公司能大幅度降低财务费用，但是股本扩张也会对股价形成一定的压力。为了

保障债转股后，各方的利益，对于注入资产的规模和持续盈利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

财务顾问的专业指导与协助下，对泸州市国资委旗优质资产进行了梳理，经过与各个利益

相关方进行沟通、协调及论证，初步确定了通过市场化债转股配套金融资产注入的重组初

步方案。 

(3) 虽然拟注入的金融资产具有规模适中、盈利能力强等优点，但在现有的市场监管环

境下，相对注入其它生产经营性，资产金融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会受到更多监管政策的约

束。同时由于本方案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各方利益协调平衡难度大，且市场化债转股在

资本市场尚无先例，方案中诸多难点需要与不同监管部门近一步沟通与论证。为此，公司

和财务顾问会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组参与方就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有关事项多次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四川省省级相关部门做现场咨询、沟通。经过多次沟通和论

证，金融资产在现阶段不具备注入的可行性。 

2、拟注入的资产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时的工作情况 

（1）公司和财务顾问对泸州市国资委旗下其他优质资产进一步详细梳理，对除金融资

产外的矿产、公用事业等优质资产注入公司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研究，并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充分协商，共同寻找可注入优良资产。

由于近年来受市场大环境影响公司业绩受到较大影响，上述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将构成

重组上市，对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权属清晰、规范治理都有非常高的要求，虽经多方努力，

但最终未能找到符合重组上市条件的资产。 



 

（2）经过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审慎研究，按照《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2017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4）2017 年 4 月 10 日通过全景网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回答投资者关于本次终止重组

事项相关的问题。 

（5）公司指定专人接听投资者的电话，与投资者进行耐心的沟通交流，解答投资者的

提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0日 




